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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林韋汝
電話：02-2720-8889轉1250
傳真：02-27256372
電子信箱：j2998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國字第11430229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脆弱家庭評估指標1份 (40855842_1143022905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為強化學生就學不穩定、家庭重大事故之追蹤輔導及通報

機制，請各校依說明落實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2月9日臺教國署學字

第114011666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針對就學不穩定之學生（含無特殊原因持續請假或請假事

由不明確者），學校除依校內請假規則辦理外，應主動瞭

解學生家庭現況，掌握請假頻率，並強化家庭訪視及輔導

作為。並依「脆弱家庭」評估指標主動辨識，如知悉兒少

家庭遭遇經濟困難、家庭功能不彰，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

虞者，應即依規定進行「社政通報」及「校安通報」，俾

利行政資源及時介入。

三、有關學童面對家庭重大事故，請貴校落實「學生輔導法」

規定啟動學生輔導相關工作，視必要提供學生所需資源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螢橋國中 1141218

*OIAA114300867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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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依學生受輔導情況，轉介至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，由專業

輔導人員提供學生輔導之協處，以穩定學生身心健康發

展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副本：

70


